附件2

法律援助申请人经济状况说明表
	申请人个人情况

	姓名
	
	身份证号
	
	
	
	
	
	
	
	
	
	
	
	
	
	
	
	
	
	

	其他证件
	
	证件号
	

	申请人家庭成员情况

	家庭成员

姓名
	性别
	年龄
	与申请人

关系
	所在单位
	职业

	
	
	
	
	
	

	
	
	
	
	
	

	
	
	
	
	
	

	
	
	
	
	
	

	申请人家庭经济状况（单位：元）

	申请人个

人及其家庭成员收入状况(申请前12个月)
	姓名
	关系
	工资性

收入
	经营性

收入
	财产

净收入
	转移净

收入
	其他

收入
	合计

	
	
	
	
	
	
	
	
	

	
	
	
	
	
	
	
	
	

	
	
	
	
	
	
	
	
	

	
	
	
	
	
	
	
	
	

	
	家庭收入合计
	
	家庭人均月收入
	

	申请人个人及其家庭成员财产状况
	产权住房及其面积：无□  有[image: image1.png]


     套 ，    平方米，位于          

	
	机动车辆(残疾人代步车辆、经营性运输工具除外)：无□  有□

                     （品牌及型号）

	
	现金、存款、有价证券等资产：                元

	
	其他需要申报的财产：                                 

	重大

支出
	

	申请人/代理人 (签名)：
年   月   日


填 报 说 明

1.家庭成员，是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父母和未成年子女，已成年但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以及其他具有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关系并长期共同居住的人员。

2.家庭成员为未成年人的，“职业”一栏填写“学生”，“所在单位”一栏填写就读的学校；未读书的，写明具体情况。家庭成员为退休人员的，在“职业”一栏注明“已退休”。家庭成员为失业或其他无业人员的，在“职业”一栏注明“失业”或“无业在家”等情况。

3.工资性收入是全部劳动报酬，包括主要职业、第二职业、其他兼职和零星劳动获得的劳动收入；经营净收入是从事生产经营收入扣除生产经营成本和税金后的收入；财产净收入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股息与红利、租金、专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转移净收入包括养老金或者离退休金、辞退金、商业保险理赔金、住房公积金，接受捐赠、赠予扣除税费后所得，赡养、抚养、扶养费等；其他收入是指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能够以公允价值确定的收入。

4.申请事项的对方当事人系申请人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且与申请人有利益冲突，无需填报对方当事人的收入和财产状况。


